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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壹、 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以下簡稱防制準則）第7條第1項規定，學校應

組成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其任務為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

動。 

貳、 實施對象：學校教職員工生。 

參、 校園安全規劃及校園霸凌防制機制具體作法： 

一、相關組織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規定略以，學校應設置校園霸凌防

制委員會(下稱防制委員會)，委員應包括校長、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二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專家、高

級中等學校並應包括學生代表。委員任期1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 

(二) 本校已於114年9月23日，簽奉核定組成本校防制委員會，並依據防制

準則第24條第1項規定，校長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

組，防制委員會與審查小組名單如附件1。 

(三) 防制委員會成員應配合參加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防制校園霸凌相關

活動及個案研討。 

二、加強宣導及專業增能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校每學期應結合校務會議、

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

職進修活動，如：班級經營策略、輔導諮商技巧等。 

(二) 教職員工部分：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宣導。 

(三) 學生部分：學校於第1與第2學期開學第一週，配合辦理「友善校園

週」宣導活動時，納入反霸凌宣導內容，宣導通報管道與檢舉機制。 

(四) 家長部分：為提升家長校園霸凌防制之知能與意識，學校應邀請家長

參與校園霸凌防制之措施、機制、培訓及研習，並應配合學校對其子

女之教育及輔導。 

三、積極預防 

(一) 強化熱點巡查：針對校園安全疑慮處所，由學校校園安全維護人力成

立「巡查小組」針對高風險區域加強巡查，並招募志工、退休教師及

社區家長，建立學校及社區聯繫網絡，協助校內防制霸凌業務及校園

周邊危險區域巡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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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善校園危險空間：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

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

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記錄校園內曾

經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安全地圖。 

(三) 強化警政司法支援網路：與文山一分局警察局及木柵派出所完成簽訂

「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如附件2)。 

(四) 融入課程與班級經營： 

1. 學校應利用班會、週會、導生聚會等時間(或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等課程)進行霸凌實務研析，培養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

命、性別平等、資訊倫理教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觀念，遏止霸凌行為

產生，並鼓勵學生見義勇為。 

2. 學校應對社交技巧不佳、行為明顯地與眾不同、易與人發生衝突或

人際關係處理不當之學生，加強關心輔導，亦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

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 

(五) 積極介入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 

1. 學校知悉學生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時，積極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適當管教措施、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 

2. 學生之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經檢舉後，仍得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正向管教、懲處、輔導或其他適當措施。 

3. 遇嚴重情緒行為之學生依其個別化教育計畫內之正向行為支持策略

進行，知悉學生有不當之問題行為時，相關人員應積極處理。 

4. 學校應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殺、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

學習環境，並本權責協助與輔導。 

5. 學校接獲檢舉時，應積極關懷當事人狀態，必要時，視當事人需

求，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肆、 霸凌事件之檢舉、通報及受理 

一、 暢通檢舉管道、加強保密及安全性： 

(一) 學校應主動營造友善、安全之檢舉及通報環境，不得因被行為人或任

何人檢舉或協助他人檢舉，而予以不利之處分或措施。 

(二) 學校應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可利用1999市民專線、學校信箱、教育部反

霸凌專線(1953)等尋求協助，鼓勵校長及教職員工、家長及學生及早

介入制止與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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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對檢舉人、案件之當事人、證人及協助調查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

辨識其身分之資料，皆應予以保密。 

(四) 若霸凌或偏差行為已發生而有旁觀學生制止，學校應予鼓勵並對其採

取遏止霸凌或偏差行為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二、 明定分工職掌、落實通報義務： 

(一) 學校防制校園霸凌業務各處室權責劃分如附件3。 

(二) 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生教組長通

報，通報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

相關規定，應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三、 配當合適空間、處置依法規定： 

(一) 學校應事先就案件處置之會前會、調查/調和會議、訪談之場地、錄

音或錄影器材、資料保存設備，視特性周全安排(包括討論空間之隱蔽

性、安全性與隔音功能)。 

(二) 學校處理疑似霸凌案件應依據防制準則標準作業流程，並利用教育部

防制校園霸凌專區工作手冊表單，以完善處理程序。 

四、 化解衝突、回歸正常學習： 

(一) 遇有生對生紛爭，學校應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預防、減低

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二) 學校必要時，得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學校並得暫時

將當事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 

(三) 學校必要時得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席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

其課業，不受請假、學生成績評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四) 學校應教導當事人雙方承擔責任、道德學習、有尊嚴的對話及修補傷

害，減輕霸凌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伍、 獎懲： 

一、學校教職員工或其他人員有辦理校園霸凌防制之功者，教師部分依據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進行敘獎，學校行政人員依

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進行敘獎。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其他人員有違反防制準則之規定者，應視情節輕

重，分別依成績考核、考績、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學校章則

辦理。 

陸、 經費支應：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核支。 

柒、 本實施計畫經防制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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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

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

派3人為

審查小

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葉宗青 校長/召集人   

2 學務人員 張秀雯 
學務主任 

/執行秘書 

V 

至少2類人 
3 學務人員 吳姿儀 生教組長  

4 輔導人員 簡玉如 輔導組長 V 

5 
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翁愉宣 教師會長 

V 

6 家長代表 待聘 家長   

7 外聘專家學者 何芳錫 督學   

8 學生代表 張詩惟 高二學生  高中學校應包括
學生代表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

防制委員會5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

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未兼行政

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2人)、家長代表、外聘

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得以社會公

正人士替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

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

委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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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警察局 文山一分局 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 

簽定
日期    年   月   日 簽定 

地點  

簽定
單位 

學校 
用印
處 

單位印信 

警察局 
分 局 單位印信 

簽定
目的 

結合學校與警察力量，加強防制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消弭校園暴力事
件，共同維護校園安全，以協力營造「健康安全、溫馨祥和」之學習環境。 

約定
事項 

一、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範圍： 
舉凡文山特教學校請求文山一分局或木柵派出所處理校園內發生學生霸凌恐
嚇勒索、集體鬥毆打架、吸毒行為、中輟生協尋，校外不良分子入侵校園破
壞、騷擾、偷竊、販毒事件及幫派侵入校園發展組織暨其他兒童與少年保護
事件等問題，均屬派員支援任務範圍。 

二、約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項目： 
（一）在校區附近廣設巡邏箱，加強巡邏查察。 
（二）協助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減少治安死角，淨化校園周邊安全空間，保

護學生上下學安全。 
（三）加強各級學校校慶、畢業典禮或其他校際活動期間之安全維護工作。 
（四）協尋中輟學生，協助復學。 
（五）積極偵辦毒品與不良幫派勢力侵入校園事件。 
（六）加強蒐報幫派吸收學生不法事證，提報檢肅。 
（七）協助轄區學校辦理學生外宿安全認證，認證方式由學校邀集警察（分）局

共同會商。 
三、協調聯繫： 
（一）協請規劃結合商家、愛心商店、警察服務聯絡站及交通崗等處所，建構安

心走廊，共同維護學生上、放學安全。 
（二）協請學務人員參與聯合巡查小組，查察青少年學生易聚集、滋事及不當出

入之娛樂、休閒場所。 
（三）協請學校教師、訓輔人員、軍訓教官配合校園訪查，瞭解學生藥物濫用情

形與不良幫派組合在學校活動狀況。 
（四）協請落實執行「校園事件通報管理系統」規定，提供毒品、黑道幫派侵入

校園情資。 
四、約定通報： 
（一）查察發現學生違反毒品防制條例案件、參加不良幫派組織、民俗藝陣或其

他偏差行為，密件通報學校加強輔導。 
（二）清查校園周邊500公尺內色情、毒品交易、賭博電玩等不良（當）場所資

料，密件通報提供學校，俾利學校訓輔人員有效管制學生，避免涉足。 
五、約定注意事項： 
（一）對學校請求處理毒品、不良幫派勢力入侵校園、校園暴力或竊盜等危害校

安事件，應立即、優先處理並確實保密，絕對禁止對外發布新聞或公布學
校、學生資料與案情，以維護學生權益。 

（二）學校上課期間，警察人員未經學校同意不得隨意進入校園。惟為配合學校
需求，定時或不定時進入校園，協助巡查有無不法，以防制校園暴力事件
發生。於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時，應適時知會校方聯繫窗口人員(學務
主管)，並由學務人員全程陪同處理，俾有效因應各項校園突發事件。 

（三）大專校院倘需要警察機關進入校園協助巡邏時，請該校填具「（大專校院
全銜）請求警察機關派員協助校園巡邏申請書」（如附表），由轄區警察
分局負責受理、審查，在警方許可範圍內妥適規劃勤務，調派警力，依其
申請全力協助，並請校方派人會同配合執行。 

（四）警察人員進入校園穿著之服裝（警察制服或便服）與警用車輛，得視事件
發生當時之需要，由雙方協商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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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
聯絡 

一、被支援單位：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學校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一段169號 
日間聯絡電話：02-86615183 
夜間聯絡電話：同上 

二、支援單位：文山一分局（或木柵派出所） 
機關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夜間聯絡電話： 

附  
   
記 

一、 本約定書經由雙方同意簽定會銜後，分別陳報上級機關備查。 
二、 本約定書自簽定會銜日起生效，簽定雙方應列入移交。 
三、 本約定書一式五份，由被支援單位先行填妥用印後，具函持向支援單位簽定

之，簽定完成後，交由支援單位收持三份（需陳報警察局一份、自存一份、
送轄區分駐【派出】所一份），被支援單位留存二份（需陳報教育局或聯絡
處一份、自存一份）。 

四、 本約定書為參考範例，其內容可依地方警察局及學校特性自行修訂，如遇情
事變更而有未盡事宜，經雙方協調後，亦得隨時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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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學校各處室具體分工措施表 

執行要項 
辦理單位 

主辦 協辦 

教
育
宣
導 

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融入

課程中。 
教務處 學務處 

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法治

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訓育組 輔導組 

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教務處 學務處 

結合家長會、學校日等時機加強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治與權利義務之

認知。 
學務處 教務處 

發
現
處
置 

反霸凌投訴電話由專人處理（校長：86615183轉101；學務主任：轉301

生教組長轉305），受理反映校園霸凌事件，並立即列管處理。 
學務處 / 

設置投訴信箱，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家長投訴，並宣導相關訊息

及法規(令)，遇有投訴由學務主任進行處置，輔導組長、專輔教師與臨

床心理師進行輔導。 

生教組 輔導組 

學校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應以乙級事件進行校安通報，並立即列冊查明

追蹤輔導；如確認為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以甲級事件通報校安系統

並啟動輔導機制。 

生教組 輔導組 

學務處人員、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助處理。 生教組 教師 

介 
入 
輔 
導 

至臺北市政府聯合服務處法律諮詢櫃檯，協助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

（法律諮詢專線為02-27256168）。 
生教組 / 

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委員會會議確認，符合霸

凌要件，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

師、學務人員、心理師、家長或視個案需要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

或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

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以3個月為1個輔導期）等，並將紀

錄留校備查。 

生教組 輔導組 

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

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生教組 輔導組 

經學校輔導評估後，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

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

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

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生教組 輔導組 

 

 


